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三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攀枝花市落实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清单》第二十三项整改任务：矿山矿企尾矿库风险隐患突出，回采作业不规范。攀枝花杰迪矿业未完善安全手续，未建设截洪设施，也未分层作业，于2024年1月在原干堆场回采尾砂，回采量已达5.74万吨。盐边二滩矿业尾矿库回采应于2022年11月完成，2023年12月仍在作业，未按要求恢复原始地貌、复植复绿。

	整改实施主体
	东区政府、盐边县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整改目标
	消除回采作业风险隐患，依法依规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整改时限
	2024年12月

	整改措施
	1.2024年8月底前，完成杰迪矿业安全“三同时”手续，完成对现场已开挖裸露尾砂的覆土、复绿处置工作，修建完善截洪设施;完成对企业违法行为立案查处，企业若恢复回采作业，将严格督促企业按照设计分层回采作业。

2.2024年12月底前，完成盐边二滩矿业尾矿库回采作业及销号工作;尾矿库销号后依法依规开展尾矿库生态修复工作。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1.已完善杰迪矿业安全“三同时”手续，对现场已开挖裸露尾砂进行了覆土、复绿，已修建完善截洪设施。2024年7月23日，已完成对企业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盐边县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组对盐边县二滩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选厂尾矿库回采闭库工程进行现场验收，2024年11 月19日，在盐边县人民政府官网上对尾矿库销号进行公告。企业按照生态修复要求对尾矿库进行了复植复绿，已完成生态修复。


